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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２００

元的汽车安全技术检测登记
表，被以

３

倍多的高价随意出售；近
６０００

辆“病车”轻易通过年审摇身变合格……

小小的车辆检测站背后， 竟是公安局原
副局长持干股、享分红。

日前， 广东省佛山市公安局原副局
长王宏强涉嫌受贿案在广州铁路运输中
级法院公开审理。 庭审进行

５

个半小时，

法庭未当庭宣判。 由于案涉车辆年检腐
败，职位高且收受贿赂巨大，王宏强被称
为“佛山车辆年检黑幕”背后的“大佬”。

检测站

：

３

倍出售登记表， 放行六千
“病车”牟利

２２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佛山市政协对部分汽车检
测站进行实地调研， 发现车辆年审存在
“花高价请中介代办”现象。随着市纪委
的立案查处和市检察院的侦查， 该市机
动车年检黑幕逐渐被拉开。

高价出售检测登记表牟利。 佛山市
物价局定价为每张

１８０

元至
２３０

元的《佛
山市禅城区汽车安全技术检测登记表》，

在部分检测站以每张
５００

元至
８００

元不等
的高价对外出售。

出假证明违规放行不合格车辆。据
行贿人在庭审中供述， 通过检测站工作
人员， 对购买高价表年审的大量安全性
能不合格、 尾气排放不达标或擅自改装
等问题的车辆， 使用冒充顶替或修改数
据等造假手段使检测的各项指标合格，

后出具虚假的《机动车查验记录表》、《机
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报告》等证明文件，从
而使不合格车辆违规通过检验。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间， 佛山市
泓信摩托车检测服务有限公司罗南分公
司，索取或非法收受高额检测费用后，仅
使用造假作弊软件系统通过年审的不合
格车辆就高达

５６４０

辆。 据代为管理该站
的黄国年供述，两年时间，该检测站实际
经营者李劲获利约

２２００

万元。

而为在这些检测站“撑腰”的，就是
王宏强。他因在检测站持干股、享分红，

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被纪委“双规”，

１１

月
１９

日
被拘留，

１２

月被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决定
逮捕。

背后“大佬”

：持干股、享分红，多渠
道受贿近

５００

万元
检察机关指控，

１９９７

年至
２０１３

年间，王宏强在任职佛山市
公安局车管所副所长、交警支队副支队长、支队长至公安局副
局长期间，利用其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所送人民币、港币、

欧元、美金等，总计折合人民币
４７６

万余元。

法庭上，公诉人指控王宏强通过三种模式累计受贿
１５

起。

———以“投资分红”名义收受检测站贿赂。

２００４

年，王宏强
在担任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副支队长时， 接受佛山市禅东
机动车检测服务有限公司经营者甄小勇以“投资分红”名义所
送的人民币

１６４

万元、美金
５０００

元、欧元
５０００

元。

２００７

年至
２０１３

年， 王宏强接受佛山市泓信摩托车检测服务有限公司和罗南
检测站实际经营者李劲以“投资分红”的名义所送

１７０

万元。此
外，

２００９

年到
２０１３

年间，还先后
６

次收受甄小勇、李劲等
５

名检
测站经营者

３０

万元，为车辆年检业务提供方便。

———关照驾校、汽车销售公司等单位收好处费。为驾校增
加考试学员名额、提高驾校收益，为汽车销售公司等在车辆上
牌、审批速度、办理车展巡游、车辆违章处理提供方便，为“车
主小秘书”经营者在佛山开展业务予以关照，共收受周燕卿、

李秀朵、 钟涛等
１５

名经营者或公司所送共计人民币
９４．４３

万
元、港币

４

万元。

———借提拔、调动接受下属行贿。

２０１０

年间，王宏强在担
任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支队长时， 收受原佛山市公安局车
管所检审中队指导员林玉宇所送

２

万元；

２０１３

年春节前， 王宏
强时任佛山市公安局副局长， 收受下属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
考试中队原中队长潘锦雄所送

５

万元。

车辆年检腐败频发，“网上车管所”如何降低风险？

随着机动车保有量的急剧增长，车辆年检、发放驾照、机
动车检测， 在车辆管理部门一系列权力笼罩之下形成一个巨
大的市场，车管所也因此成为腐败高发地。

２０１３

年初， 广东省湛江市公安局车管所原所长梁志雄涉
嫌受贿被移送检察机关，全所

４２

名驾驶证主考官全部涉案，合
计上缴“红包”

２１００

多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广州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车辆管理所原副所长孔防军因受贿罪被判有期徒刑

６

年，上
至广州市公安局原副局长何靖、下至普通民警等

８

名公安人员
涉案，机动车检测站经营者贿赂相关工作人员，

１０

万辆次“病
车”通过检测。

记者梳理发现，多数涉及车管所的案件中，均离不开“中
介”的“牵线搭桥”。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逯峰说，所谓中介，其
实就是车管所和公众之间信息不对称的必然产物。 如果信息
公开透明了，老百姓自然就不会去找中介。

广州车管所窝案发生后，广州市公安局大力推进“网上车
管所”，着力消除车管所与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逯峰说，比
如在车辆检测方面， 所有检测站全部公开， 所有检测全部预
约，再根据预约的“大数据”进行合理分配，提高各个检测站的
综合利用率，减少人为干预。

再比如，过去驾校常通过“关系疏通”，可将部分学员安排提
前考试，如今学员全部通过“网上车管所”进行预约，杜绝了考试
时间安排中的人为因素，可防止教练、驾校向车管所输送利益。

“车管所涉及的利益链很长，一旦有违法，涉及的利益也很
大，后果很可怕。”逯峰说，“我们希望通过网上办理这种不见面
的方式，着力于提高效率、杜绝腐败，将廉政风险点降到最低。”

（新华社广州
８

月
２６

日电）

流水线 新华社发程硕作

让“民告官”渠道更为畅通

———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亮点聚焦

8

月
２５

日， 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审
议稿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让“民告官”更
加容易立案、让行政首长出庭，改变行政复议
“维持会”现象……二次审议稿作出重要修改，

着力解决“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

“依法治国的关键是依法行政，而依法行
政的重要保障是行政诉讼制度。因此，这次修
法对于促进十八届四中全会将要确定的‘依法
治国’任务和目标的实现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北京大学教授姜明安说。

亮点一：告政府不要求“具体行政行为”，

专家建议采取“负面清单”方式
某地一家酒店职工反映，工商局仅凭个人

提供的虚假材料，就将属于职工的酒店过户给
他人。职工为了维权，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
诉讼，结果是法院不予立案。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修福金调查，由于地
方政府直接或者隐性干预，大量符合行政诉讼
标准的案件得不到受理。 他们调查的一个市，

２０１０

年到
２０１２

年行政案件受理率分别为
３８．５％

、

３９．１２％

、

３５．１９％

。群众讲有“三不”，即
不收案件材料、不出法律文书、不予立案。

根据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公民、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
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
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专家介绍，当时立法中用“具体行政行为”

的概念，主要考虑是限定可诉范围。但实际上

什么可诉，什么不可诉，是由行政诉讼法其他
条款规定的。有的法院还为“具体行政行为”设
定标准， 对应当受理的行政案件不予受理，客
观上成为“立案难”的原因之一。

鉴于此，二次审议稿将“具体行政行为”修
改为了“行政行为”。虽然此次修改并没有对社
会各界普遍关心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作大的
调整，但姜明安认为，将“具体行政行为”改为
“行政行为” 可为目前适当扩大行政诉讼受案
范围去除法律障碍， 如对规范性文件的附带
审，对行政合同案件的受理等。

“我个人一直主张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
围，在这方面，思想应更解放一点，步子应更大
一点。”姜明安建议，可采取“负面清单”的方
式，凡是法律没有禁止相对人起诉的，相对人
不服行政行为，都应该允许其向法院起诉。如果
规定得模模糊糊，“信访不信法” 的问题就终不
能解决，法治的梦想就终不能完全变成现实。

亮点二：行政首长出庭，专家称一次出庭
或等于听十次法律讲座

近年来，时任北京平谷区长、现任北京平
谷区委书记的张吉福曾代表政府出了两次庭。

坐在被告席，一次赢一次输。北京市平谷区积
极推行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目前在
平谷，和政府打官司看到“一把手”出庭的应诉
率已达到

８５％

。

行政诉讼是“民告官”的制度，但实践中
“告官不见官”的问题比较突出，有的案件只有
律师代理行政机关出庭应诉。为推动官民纠纷
矛盾化解，增强行政机关负责人依法行政的意

识，近年来一些地方积极推动行政机关负责人
出庭应诉，取得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例如，河北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省高院和省政府法制办近日联合
下发了《关于建立行政机关负责人行政诉讼出
庭应诉制度的通知》， 明确规定行政机关负责
人行政诉讼出庭应诉的

９

种主要情形， 并将出
庭应诉工作纳入年度依法行政考核指标体系，

实施责任追究。广州市政府近日也出台《行政
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暂行规定》， 要求行政诉
讼案件行政机关负责人需出庭应诉。

在总结实践经验基础上，二次审议稿增加
规定：“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不
能出庭的，也可以委托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有利于官民关
系和谐，也有利于提高领导干部的法治理念和
法律知识， 一次出庭可能等于听十次法律讲
座。”姜明安说。他同时表示，也不能所有行政
案件都要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这既不可
能，也无必要。

“但影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重大权益
的，或者有重大社会影响的行政案件应有行政
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或者规定行政机关负责
人在一定时间内应至少出庭多少次，这样更贴
合实际。”姜明安说。

亮点三：发挥“缓冲地带”作用，专家称改
变行政复议“维持会”现象

今年
３

月，山东平度“

３

·

２１

”守地农民殒命
事件引发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在这起征地
拆迁引发的矛盾中，村民曾对《山东省人民政

府关于平度市
２００６

年第十四批次城市》申请行
政复议，山东省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也答
复称经初步审查，决定予以受理。但直到事发，

村民一直未等到下一步的审查答复。

行政复议是有效解决官民纠纷、将行政争
议化解在行政机关内部的重要途径，也是官民
纠纷诉诸法院的“缓冲地带”。但长期以来，行
政复议的社会认可度还不高，大量行政争议未
纳入行政复议法制轨道。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韩晓武举例说， 近
３

年来， 某自治区政府共受理行政复议案件
３００

多件，而同期受理的因行政争议引发的信访案
件则高达

５

万余件。 有些县级政府几年来甚至
未受理过一起行政复议案件。

根据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经复议的案
件， 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作
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复议机
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

“实践中复议机关为了不当被告，维持原
行政行为的现象比较普遍，导致行政复议制度
未能很好发挥作用。”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李适时说。

对此，二次审议稿明确规定，“经复议的案
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
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复
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

“这一修改有利于改变长期以来行政复议
因许多地方和部门复议机关做‘维持会’而导致
复议公信力严重下降的现实困境。”姜明安说。

（新华社北京
８

月
２５

日电）

禁令沦为空文：你我还要吃下多少含铝添加剂

包子、馒头以及油条等，是深受百姓喜爱
的早餐食品。但你也许不知道，为了让它们显
得更为蓬松，更具“卖相”，含铝食品添加剂被
广泛使用。

国家卫生计生委、质检总局等五部门联合
发布的关于《关于调整含铝食品添加剂使用规
定的公告》中明确要求，今年

７

月
１

日起，“禁止
将酸性磷酸铝钠、硅铝酸钠和辛烯基琥珀酸铝
淀粉用于食品添加剂生产、经营和使用，膨化
食品生产中不得使用含铝食品添加剂”。

然而，记者在多地走访调研时发现，尽管
“禁铝令”已实施月余，但含铝添加剂的销售与

使用依然如故，大量商贩及公众甚至并不知晓
禁令的存在。监管乏力之下，“禁铝令”正面临
“有令不行”的尴尬处境。

禁令之下，含铝添加剂热销依旧
今年

５

月
１４

日，根据《食品安全法》和《食品
添加剂新品种管理办法》的规定，以及对《食品
添加剂使用标准》中含铝食品添加剂进行重新
评估后，《国家卫生计生委等

５

部门关于调整含
铝食品添加剂使用规定的公告》正式发布。

公告中同时调整了硫酸铝钾和硫酸铝铵的
使用范围，要求“小麦粉及其制品（除油炸面制
品、面糊〔如用于鱼和禽肉的拖面糊〕、裹粉、煎炸
粉外）生产中不得使用硫酸铝钾和硫酸铝铵”。

但记者近日在一些城市走访发现，含铝添
加剂仍在很多超市售卖。

在位于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大道上的一家
超市，一种产自广东佛山的含铝“泡打粉”仍在
售卖，配料表中标注含硫酸铝钾，使用说明中
则标注“适合制作馒头、包点、糕点、饼干、面包
等”，明显有违“禁铝令”要求。在东湖一路的一
处批发市场，也有不少含铝添加剂的复合蓬松
剂、泡打粉售卖。店主徐先生极力向记者推荐：

“很多包子、馒头店都在我这买，质量有保证。”

在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所辖的恩
施市、 咸丰县等地的超市以及批发市场走访
时，同样发现含铝食品添加剂仍在销售。店主
们多表示，“销售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严格政策居然“不为人知”

在市场中“铝”见不鲜的同时，网络平台上，

含铝添加剂的销售也在正常进行。 通过淘宝网

检索发现， 硫酸铝钾和硫酸铝铵以及酸性磷酸
铝钠、硅铝酸钠等添加剂，仍有许多网店售卖。

记者与多名店主交流， 除一位店主表示听
说过“禁铝令”之外，其他店主均表示“不清楚”。

店主们称，含铝添加剂仍在销往河南、山东、河
北、天津等地，且未受到相关部门的干预。

销售商表示不清楚“禁铝令”，一些馒头、

包子铺的店主同样表示“不知情”。在湖北省荆
州市学苑路上的一家包子铺， 店主承认使用了
含铝泡打粉，但强调“没人说不能用啊”。在武
汉、 宜昌等地， 不少仍在使用含铝添加剂的馒
头、糕点、面包店店主均表示，没听说“禁铝令”。

“长期食用含铝添加剂食品，对人体会有很
大危害。”中国粮油学会发酵面食分会常务副会长
杨子忠介绍，通常食品出现铝超标，多是因为使用
了含铝添加剂。而目前学界较一致的看法是，铝超
标将会影响人们的骨骼和神经系统健康。

据介绍，铝超标对身体的危害众多。铝在
人体内不断累积会引起神经系统病变，干扰人
的思维、意识和记忆力，严重的会出现记忆力
减退、震颤和身体协调障碍等，甚至增加患老
年痴呆的风险。可导致儿童认知障碍、思维能
力下降，上课注意力不集中，多动。过量铝还可
导致沉积在骨骼中的钙流失， 抑制骨生成，影
响身高，发生骨软化症。对肾脏也会造成伤害，

铝在体内通过肾脏排泄，过多铝易引起肾功能
失调、肾衰竭等。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最新发布的
《中国居民膳食铝暴露风险评估》指出，我国多
达

３２．５％

的个人膳食铝摄入量超过每人每周

耐受摄入量。 而日常膳食中， 占总摄入量的
７５％

的铝来自于含铝添加剂食品。

然而，本有望扭转这一趋势的“禁铝令”，

却深陷一纸空文的尴尬。

有令不行谁之过？

“现在的状况是，一边是国家要求禁用，另
一边是销售没人管。”武汉大学城市安全与社会
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尚重生认为，“对于明确禁
用的，就应该禁止销售。如果有些非食品领域需
要使用这些添加剂，必须严格限定使用范围。”

尚重生指出，各级食品安全监管部门也应
该加强对于含铝添加剂使用的监督检查，落实监
管责任并明确处罚标准，不能放任商贩对于含铝
添加剂的使用，避免“禁铝令”沦为一纸空文。

曾在今年“两会”上提交了《关于禁止含铝
膨松剂在所有食品中使用的建议》的全国人大
代表、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主任姚
鹃认为，由于部分不含铝的膨松剂、泡打粉的
价格略高于同类含铝产品，有些人为了降低生
产成本仍会选择含铝添加剂。

杨子忠等多位专家指出，目前的“禁铝令”

中，对于硫酸铝钾和硫酸铝铵只是限制了使用
范围，并未完全禁用。部分油炸面制品、面糊
（如用于鱼和禽肉的拖面糊）、裹粉、煎炸粉等
仍能使用硫酸铝钾和硫酸铝铵，这意味着公众
铝摄入量超标的风险依旧存在。 专家们指出，

这两类含铝添加剂并非不可或缺，建议适时出
台规定同样予以禁止，避免经销商、早餐店等
钻空子，以更好地保障公众“舌尖上的安全”。

（新华社北京电）

添“乱” 新华社发商海春作

□

新华社记者刘紫凌梁建强

一棵“超级银杏”出厂价几千元，落地价５万元

———透视奢侈绿化背后的“绿色腐败”

一棵“超级银杏”，出厂价几千元，落地价
却达

５

万元，巨额差价去哪了？动辄花上千万找
知名公司进行绿化设计，其实就是几个刚毕业
的学生参照以往案例稍加改动，巨额设计费背
后有哪些猫腻？

新华社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地方频现绿
化奢侈浪费的背后，掩藏“黑色内幕”。

绿化吹“泡泡”滋生“黑色腐败经济账”

２３

米的路边绿化，种
６

棵乔木已然嫌挤，规
划图纸却要求种下

２７

棵，栽下去，树都堆成“一
坨”。 一位从事园林绿化近

３０

年的业内人士告
诉记者，去年在山东某地参与城市绿化，规划
要求的栽树间隔不到

１

米， 乍一看巨资打造生
态园林城市立竿见影，但树太密，根本活不了，

用不了一两年必须挖掉。

他说，明知规划“不靠谱”，如果是私人项
目还能提点建议，“给政府部门干活我们提都

不敢提，提了不知道就伤到哪个领导了，活都
没了。”

业内人士说，这种急功近利、好大喜功，不
仅是政绩观作祟，背后还有一本“黑色的腐败
经济账”。

一位业内人士透露：“

２０１３

年，我们给某地
的新区整体绿化做规划设计， 施工总面积

１３０

万平方米，绿化施工总招标金额
１．３

亿元，设计
费每平方米

１５

元，加起来近
２０００

万元”，其中很
大一部分用在上下打点和给有关部门人员的
回扣上，这是业界的“潜规则”。

“收了
２０００

万，设计却没请‘大腕’，几个刚
毕业的学生参照以往案例稍加改动，设计成本
只花了几十万。”这位设计公司负责人表示，对
地方政府而言，比设计效果更重要的是设计公
司的名气， 所以花大价钱设计的城市不少，真
正有特点的不多。

业内人士揭秘，规划设计“吹泡泡”是绿化
浪费的根源和起点， 设计费与工程造价挂钩，

设计越奢华、工程造价越高，设计收费越高。而
对后续施工而言，工程“蛋糕”越大，苗木销售、

工程施工等能分到的就越多，一些掌握权力的
人也能从中获取暴利。

２０１３

年落马的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原党
委书记郭清和被查出在园林绿化项目招标等
方面大肆收受私人老板和下属干部贿赂共计
２００

多万元， 其下属副局长刘燕堂为他人所请
托的承接工程项目施工、设计等事项提供“帮
助”，并收受他人所送款项共计

５０

多万元。

招标制度如“白纸” 采购只买贵的不买
对的

不断吹大的园林绿化政绩“泡泡”，让被视为
清水衙门的绿化部门成为腐败丛生的“沃土”。

记者梳理发现，近
３

年来，就有超过
２０

宗林

业园林系统官员腐败案， 其中不乏多宗窝案，

落马官员数十人。在官商勾结之下，领导吃招
标设计“大头”，下属吃承包“小头”，中层干部
则“下吃上送”，构成环环相扣的腐败链条，级
别从普通科员到厅局级。这其中，施工招标和
苗木采购是两大“腐点”。

———施工招标：“先上车、后补票”。

在园林绿化施工方面，尽管有固定程序限
制，但在一些干部眼中都“不在话下”。

今年
３

月，江西抚州中院审理发现，抚州市
金溪县原副县长徐俊以应付上级绿化检查需
要紧张施工为由，避开正常招投标程序，先内
定好施工单位，完工才“补办”邀标手续。并获
得工程方提供的好处费

６

万元。

这种“先上车、后补票”的情况并不鲜见。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其近年在山西大同参与城
市绿化，时任政府负责人就表示，赶工期时间
紧，几十个工程项目要马上启动，招标手续事
后再说。

———苗木采购：一笔糊涂账。

不同的绿化树种，成本差异巨大，决策背
后，有不小的寻租空间。一位业内人士回忆参
与河北某地政府招标的绿化项目，“我们推荐
用本地几百元一棵的杨树，政府却要求从南方
引进胸径

４０

厘米上下的‘超级银杏’，出厂成本
就几千元，长途跋涉后，落地价

１

棵树
５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广西防城港市绿化腐败案曝出，政
府采购价

１０

万元的大树，成本价只有
２

万元，其
中巨大的差价被供应商和贪腐干部分食。

事实上，园林绿化工程相关采购早有严格
规定，但一些政府部门“买贵的不买对的”为何
仍频发？一位绿化公司老总表示，目前各地园
林一些“有政府背景”的公司联合一些本地公
司大搞绿化“围标”， 把园林绿化变成权钱交

易，“现在绿化圈还有‘有关系的吃肉、搞关系
的喝汤、没关系的喝西北风’的说法。”

遏制绿化腐败掐住资金和规划“七寸”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教育与研究中心
教授任建明指出，贪大求洋、南树北种等愈演
愈烈的“绿化奢侈病”脱离了园林绿化的本意，

一些领导干部不顾自然常识和制度限制，把园
林绿化当成长袖善舞的工具， 不仅造成浪费，

还为腐败留下了空间。

中央巡视组点名批评的江西造林绿化“一
大四小”工程，历时

４

载、耗资数百亿元，因为戴
着“一号工程”的帽子，这场“脱离实际”“好大
喜功”的工程得以强力推进；来自江苏、广西等
地的银杏树，因为“档次高”、造型好被时任领
导相中， 而后如潮水般被采购进入重庆。至
２０１０

年，全市园林绿化投入
１７８

亿元，是前
１０

年
总和

２．７

倍，此后不少银杏因为水土不服枯死。

两地一把手落马，随之还有一批下属园林官员
落入法网。

专家和业内人士认为， 要从源头上遏止
“园林绿化腐败”，减少“长官意志”，透明公开
和织密制度网才是防范妙药。广州市政协委员
韩志鹏认为，从根本上讲，要掐住“规划”和“钱
袋子”两个“七寸”，不要让城市规划变成地方
领导干部“嘴上说说”，对园林工程的项目预算
至少要向三公预算看齐，做好全面公开，细化
到具体项目。

广东省律协副会长肖胜方律师认为，因应
城市建设需求的变化对承包分包作出限制，严
格招标和工程管理，强化事中、事后审计。

此外，专家建议，可考虑在新一轮城镇化
建设中， 建立市政园林工程建设的专项举报，

让市民参与监督。

（新华社北京电）

□

新华社记者乌梦达叶前周畅

摇钱树 新华社发商海春作


